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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大队走进敬老院开展学雷锋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3月5日是学习雷锋纪念日，当天，青岛市
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王台消防救援站志愿服
务队走进王台敬老院开展消防志愿服务活动，
为老人们送去温暖和祝福，传递爱老、敬老、孝
老情怀（右图）。

活动中，志愿者与老人们亲切交谈，向他们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反复嘱咐老人们要注意取
暖安全，照顾好身体，并对敬老院的消防设施进
行了详细排查，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考虑
到老人们行动不便，志愿者自发拿起扫帚、拖布
等清洁工具，认真帮助老人清扫卫生、整理床
铺、剪指甲、清除院内垃圾，为老人们营造一个
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随后，志愿者为老人们
表演了精心准备的节目，有温情的合唱，有优美
的舞蹈，精彩的表演让在场的老人忍不住发出
阵阵喝彩声。敬老院负责人感激地说：“感谢你
们送来的这份浓浓的爱，让老人们度过了愉快
的一天。”

下一步，黄岛消防大队将始终以群众的
需要为落脚点，助力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单

位建设，积极开展好各项爱民、助民、便民活
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守
护者。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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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大队开展践行雷锋精神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石欣玉

为进一步弘扬雷锋精
神，增强小学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营造“人人参与消
防、人人关心消防”的良好
氛围，3月4日，青岛市市
北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青
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市北
巴士第一分公司、市北公
安分局宁夏路派出所、青
岛台东六路小学一起走进
市北巴士第一分公司金坛
路场站，开展践行雷锋精
神、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活
动（右图）。

当天，消防员在公交
车厢内为学生们上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消防安全第一课”。消防员向学生
们详细讲解现代消防三要素、火灾分类等消防安
全知识，并分析引起火灾事故的原因，发现火灾
应如何报警、如何扑灭、如何正确逃生，以及汽车

安全、家庭日常防火等消防基础常识，现场示范
正确使用灭火器的方法。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师生的消防
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护航校园消防安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青岛法院三年发出49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青岛中院发布家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

2021年，史某与栗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
女。栗某早在2014年就被诊断为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2018年复发后一直持续治疗，婚后仍未
治愈。栗某婚前隐瞒相关病史，史某遂起诉要求
撤销与栗某的婚姻。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栗某早在婚前就患有急性早
幼粒细胞白血病，属于法律规定的患有重大疾病情
形，且结婚前夕仍处于治疗中。栗某长年忍受病痛
折磨，其遭遇让人同情，但更应预见到婚后其治疗
也会加重史某的经济负担及精神压力。栗某故意
隐瞒重大疾病的行为足以影响史某与其缔结婚姻

的意愿，史某据此要求撤销婚姻于法有据。法院判
决撤销史某与栗某的婚姻。判决生效后，法院前往
当地民政局送达了判决文书，民政局记录在案。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三条规定了夫妻一方
患有重大疾病的婚前告知义务，在原《婚姻法》的
基础上作出了重大修改，将隐瞒重大疾病婚姻从
无效改为可撤销，目的在于通过保障婚姻双方的
知情权而维护婚姻自由自愿原则，将是否结婚的
决定权交还当事人。如果一方当事人患有重大疾
病，另一方仍愿意缔结婚姻关系的，法律不再认定
为无效婚姻；另一方当事人愿意维持婚姻关系的，
法律不予干涉；另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维持婚姻关
系而主张撤销婚姻的，法律予以支持。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朱本腾 吕佼

部分典型案例

昨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青岛法院三年来家事审判工作情况，发布
2021年—2023年家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据了解，2021年—2023年，青岛两级法院年均
受理一、二审家事案件14498件。家事审判呈现出
新的特点：案件类型多样化趋势明显，除离婚纠纷、
离婚后财产纠纷、继承纠纷、抚养费纠纷等传统纠
纷外，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
婚约财产纠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遗产管理
纠纷等新型纠纷不断出现；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增
大，家事案件涉及人身、情感、伦理、财产等多重多
方权益，当前家庭财产构成复杂、确认困难、不易分
割，审判实践中标的额巨大的家事案件屡见不鲜。

“针对家事审判呈现的新特点，我们积极推进
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行柔性解纷理
念，构筑多元解纷机制，切实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

‘防火墙’作用，着力构建新型家事审判工作机制，
家事审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妥善化解了大量矛
盾纠纷，实现了家事案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有机统一”。青岛中院民五庭负责人介绍。

青岛两级法院在家事审判中注重“情法并
重”，创新调解方式，将调解工作贯穿审判全过程，
充分发挥家事审判“诊断、治疗、修复”作用。如
市南区法院创建E调解云平台，引入北京互联网

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等外地专业化调解员；市北
区法院成立“市北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
会家事纠纷调解室”，平度市法院与妇联、街道党
委、司法所等单位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引入特邀调
解员进行调解，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家事案件的
调解质效。

在注重化解家庭矛盾纠纷的同时，青岛两级
法院不断强化部门联动，与妇联、公安、民政等部
门共同建立反家暴、婚姻指导等机制。青岛中院
与市妇联、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
局、市司法局、市卫健委联合建立《家庭暴力案件
处置联合推进机制》，形成处置家庭暴力案件工作
合力。2021年—2023年，青岛法院共发出人身安
全保护令49件，及时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构筑“防
火墙”，切实起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作用。

对于下一阶段家事审判工作，青岛中院民五
庭负责人介绍，青岛法院将坚持新时代能动司法
理念，不断强化“如我在诉”和“小案不小办”理念，
在案件审理中更加注重身份利益和情感权益，确
保家事审判“有力量、有是非、有温度”。

青岛中院发布的2021年—2023年青岛法院
家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通过“小案件”讲述“大道
理”，发挥司法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广大群
众用好《民法典》，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 新闻发布会现场。

一方婚前隐瞒病史
法院判决撤销婚姻

【案情简介】

2019年12月，吴某与刘某协议离婚。离婚
后，吴某发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与周某保持
不正当关系，且刘某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
等方式多次向周某转款170余万元，故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刘某的赠与行为无效，由周某返还上述
款项。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在与吴某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与周某保持不正当关系，擅自将巨额
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周某，侵害吴某的财产权

益，违背了公序良俗，该赠与行为应认定为无
效。法院确认刘某向周某的赠与行为无效，在
扣除周某已返还的款项后，判决周某返还吴某
130余万元。

【典型意义】

实践中，夫妻一方出轨后，擅自将夫妻共同财
产赠与第三者的现象时有发生。配偶一方与第三
者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既违背夫妻间的忠实义
务，给另一方造成感情伤害，也违背了公序良俗。
该案中，法院认定刘某与周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
效，维护了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树
立正确婚姻观念，引领文明家庭风尚。

男方婚内与他人生育一女
法院判决离婚并赔偿女方

【案情简介】

纪某在与妻子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
人生育一女。纪某先后两次向法院起诉离婚，
王某最终同意离婚，但主张纪某具有重大过错，
要求纪某支付损害赔偿金20万元，同时主张自
己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付出较多，要求纪某补偿
10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纪某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
务，给王某造成严重精神伤害，对双方婚姻破裂具
有重大过错，王某作为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
偿应予支持。王某在日常生活中对抚育子女负担

较多义务，有权请求家事补偿。法院判决准予双
方离婚，并判令纪某向王某支付损害赔偿金10万
元、家事补偿金5万元。

【典型意义】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第一千零九十
一条分别规定了离婚家事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
偿制度。纪某违反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给王某造
成严重精神伤害，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王某在抚育子女、照料家庭方面付出较多，依法应
当获得相应补偿。法院充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
权益，依法支持王某损害赔偿及家事补偿的主张，
抚慰受害方，惩罚过错方，发挥了家事审判明辨是
非、伸张正义的规范警示和预防作用。

【案情简介】

隋某与郭某结婚后无子女，且婚后隋某多
次离家，二人感情日益淡薄。隋某起诉离婚并
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郭某同意离婚。隋某
主张分割婚后共建的一处草莓大棚，二人就大
棚的价值未达成一致且不同意竞价处理。案件
审理中，郭某将该草莓大棚出卖给了案外人，获
得转让款47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在诉讼期间，未经隋
某同意，私自变卖夫妻共同财产，在郭某不能作
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法院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
证据，认定郭某存在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
为，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对郭某予以少分。

法院判决隋某分得大棚转让款30000元、郭某分
得大棚转让款17000元。

【典型意义】

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未
经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得超出家庭代理权限擅自处
置夫妻共同财产，否则构成对配偶财产权利的侵
犯，应当受到规制和惩戒。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
九十二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隐藏、转
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
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侵害了夫妻对共同
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可以对该方不分或少分。法院在审理中准确把握
这一原则，判决擅自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少分
财产，对侵犯配偶财产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和惩
戒，有效维护了善意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私自变卖夫妻共同财产
判决离婚时应少分财产

一方向第三者转账170余万元
原配起诉要求返还获法院支持


